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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法系国家的大部分国际私法学者认为，管辖权问题是国际私法的首要问题。
英国是普通法系国际私法和民事诉讼制度的源头，其相关制度非常发达。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对于整个普通法系民商事管辖权机制的建构和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
我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本书通过分析有关英国民商事管辖权的著述、判例和法规，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全书共分九章。

　　第一章为英国民商事管辖权概述。
本章阐述了英国民商事管辖权的分类和英国法院民商事管辖权的分配。
根据英国法院取得管辖权的法律依据不同，可把英国法院的管辖权分为依《布鲁塞尔公约》和《洛迦
诺公约》以及欧盟理事会有关规则确定的管辖权和依英国普通法确定的管辖权。
为了替下面的研究铺平道路，本部分还阐述了英国的民事法院系统和法官以及英国的级别管辖、地域
管辖、专门案件管辖和移送管辖制度。

　　第二章为管辖豁免。
本章阐述了英国的国家豁免、外交豁免和国际组织的豁免制度。
根据《1978年国家豁免法》，外国国家可以获得联合王国法院的管辖豁免，但该法规定了广泛的例外
。
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英国法院无权受理对依据《1964年外交特权法》或者《1968年领事关系法》享
有豁免权的任何人提起的诉讼或其他程序以及针对受法规特别保护的国际组织及其官员的诉讼或其他
程序。

　　第三章为依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确定的管辖权。
本章分析了第44号规则的基本结构、适用范围和联合王国法规定的住所概念，并依次阐述了第44号规
则的管辖权规则：不考虑住所的专属管辖权，应诉管辖权，保险合同、消费者合同和雇佣合同管辖权
，协议管辖权，对住所在联合王国的被告的一般管辖权，对住所在另一成员国的被告的特别管辖权，
对住所不在成员国的被告的剩余管辖权，申请临时或者保护措施，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此外，本章还探讨了联合王国在实施第44号规则时遇到的问题：规则管辖权的程序性修改和联合王国
法院的国际管辖权。

　　第四章为依普通法确定的管辖权。
英国法院对有关外国土地所有权、外国知识产权、外国刑法和税法及类似公法、国家行为的案件无管
辖权。
普通法管辖权规则可简要地概括为：管辖权取决于传票的送达，而传票的送达可基于被告在管辖区内
的出现。
如果被告身处管辖区之外，则进行送达前要取得法院的许可。
在第44号规则不影响英国法院管辖权的案件中，如果被告已在管辖区内被适当送达，则就该案件而言
法院享有对被告的管辖权。
除非传票的送达被撤销，任何关于法院不应当行使管辖权的抗辩，要通过依《民事诉讼规则》第11章
提出的中止诉讼申请提出。
英国法院有中止诉讼的普遍自由裁量权。

　　第五章为海事管辖权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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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分析了对人诉讼和对物诉讼的区别，阐述了对物诉讼中的送达规则和英国参加的主要国际海事公
约的内容，探讨了第44号规则、《布鲁塞尔公约》和《洛迦诺公约》以及《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
法》对海事对物诉讼的影响。

　　第六章为婚姻家庭案件及继承案件管辖权，阐述了婚姻诉讼案件管辖权(包括离婚、司法别居或者
婚姻无效诉讼的管辖权，死亡推定和婚姻解除的管辖权，身份宣告的管辖权，经济扶助和扶养管辖权
和多配偶婚姻问题)、家庭案件管辖权(包括监护和保佐管辖权、收养管辖权、婚生地位宣告的管辖权
、准正的管辖权和对精神失常者的管辖权)以及继承案件的管辖权(包括批准遗产代理的管辖权和继承
管辖权)。

　　第七章为破产和解散管辖权。
如果案件属于欧盟理事会2000年第1346号《关于破产程序的规则》的适用范围，则依该规则确定英国
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否则将依英国的破产法确定英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第八章为送达、异议管辖权及挑选法院。
《民事诉讼规则》重写了英国的送达规则，它修改了以前的许多相关法律。
如果诉状格式已被送达，而被告异议送达的适当性或管辖权的存在的，其可根据《民事诉讼规则》
第ll章提出管辖权异议。
当事人最后可考虑的管辖权上的主要策略是：对对方当事人试图通过另一法院的诉讼确立的责任，获
得英国法院的宣告性救济。

　　第九章为临时救济和保护措施，主要阐述了可从英国法院获得的临时救济的种类和一般程序以及
英国法院授予临时救济的管辖权。

　　最后为“结论”，阐述了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主要特色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英国　民商事管辖权　欧盟理事会规则　布鲁塞尔公约洛迦诺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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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措施申请：第3l条⋯⋯⋯⋯⋯⋯⋯⋯⋯⋯⋯⋯(113)九、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114)十、"规则管辖权"的程序性修改⋯⋯⋯⋯⋯⋯⋯⋯⋯⋯⋯⋯⋯⋯(120)十一、联
合王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123)第四章依普通法确定的管辖权⋯⋯⋯⋯
⋯⋯⋯⋯⋯⋯⋯⋯⋯⋯⋯⋯⋯⋯(131)第一节普通法管辖权规则概述⋯⋯⋯⋯⋯⋯⋯⋯⋯⋯⋯⋯⋯⋯⋯
⋯⋯(1131)一、管辖区内的送迭⋯⋯⋯⋯⋯⋯⋯⋯⋯⋯⋯⋯⋯⋯⋯⋯⋯⋯⋯⋯(131)二、管辖区外的送
这(域外送迭)⋯⋯⋯⋯⋯⋯⋯⋯⋯⋯⋯⋯⋯⋯⋯(132)三、普通法管辖权不存在的情形⋯⋯⋯⋯⋯⋯⋯
⋯⋯⋯⋯⋯⋯⋯⋯(132)第二节通过管辖区内的送达开始诉讼⋯⋯⋯⋯⋯⋯⋯⋯⋯⋯⋯⋯⋯⋯(142)一、
概述⋯⋯⋯⋯⋯⋯⋯⋯⋯⋯⋯⋯⋯⋯⋯⋯⋯⋯⋯⋯⋯⋯⋯⋯⋯(142)二、中止诉讼--概述⋯⋯⋯⋯⋯⋯
⋯⋯⋯⋯⋯⋯⋯⋯⋯⋯⋯⋯⋯(142)三、预先不存在管辖条款：一般途径⋯⋯⋯⋯⋯⋯⋯⋯⋯⋯⋯⋯
⋯(144)四、预先存在管辖条款(协议)⋯⋯⋯⋯⋯⋯⋯⋯⋯⋯⋯⋯⋯⋯⋯⋯(174)五、仲裁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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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的管辖权--《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0条⋯⋯ (191)三、对是否满足《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0
条规定的条件的证明标准⋯(212)四、《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0条被满足后的进一步要求：《民事
诉讼规则》第6章第2l条⋯⋯⋯⋯⋯⋯⋯⋯⋯⋯⋯⋯⋯⋯⋯⋯⋯⋯⋯⋯⋯⋯⋯⋯(213)第五章海事管辖权
概述⋯⋯⋯⋯⋯⋯⋯⋯⋯⋯⋯⋯⋯⋯⋯⋯⋯⋯⋯⋯⋯(221)第一节对人诉讼和对物诉讼⋯⋯⋯⋯⋯⋯⋯
⋯⋯⋯⋯⋯⋯⋯⋯⋯⋯⋯(222)一、对物诉讼是针对物(rem)提起的⋯⋯⋯⋯⋯⋯⋯⋯⋯⋯⋯⋯⋯(223)
二、物的定义⋯⋯⋯⋯⋯⋯⋯⋯⋯⋯⋯⋯⋯⋯⋯⋯⋯⋯⋯⋯⋯⋯⋯(224)第二节送达⋯⋯⋯⋯⋯⋯⋯⋯
⋯⋯⋯⋯⋯⋯⋯⋯⋯⋯⋯⋯⋯⋯⋯⋯⋯(224)一、送迭的方式⋯⋯⋯⋯⋯⋯⋯⋯⋯⋯⋯⋯⋯⋯⋯⋯⋯⋯
⋯⋯⋯⋯(224)二、送达可足以确立管辖权⋯⋯⋯⋯⋯⋯⋯⋯⋯⋯⋯⋯⋯⋯⋯⋯⋯(225)三、物的扣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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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233)二、第44号规则和海事对物诉讼⋯⋯⋯⋯⋯⋯⋯⋯⋯⋯⋯⋯⋯⋯⋯(233)第五节《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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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二、《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第34条对海事对物诉讼的影响/(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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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的管辖权⋯⋯⋯⋯⋯⋯⋯⋯⋯⋯⋯⋯⋯⋯⋯⋯⋯⋯⋯(252)四、经济扶助和扶养管辖权⋯⋯⋯⋯⋯⋯
⋯⋯⋯⋯⋯⋯⋯⋯⋯⋯⋯(252)五、多配偶婚姻⋯⋯⋯⋯⋯⋯⋯⋯⋯⋯⋯⋯⋯⋯⋯⋯⋯⋯⋯⋯⋯⋯(253)
第二节家庭案件管辖权⋯⋯⋯⋯⋯⋯⋯⋯⋯⋯⋯⋯⋯⋯⋯⋯⋯⋯⋯⋯(255)一、监护和保佐管辖权⋯⋯
⋯⋯⋯⋯⋯⋯⋯⋯⋯⋯⋯⋯⋯⋯⋯⋯⋯(255)二、收养管辖权⋯⋯⋯⋯⋯⋯⋯⋯⋯⋯⋯⋯⋯⋯⋯⋯⋯⋯
⋯⋯⋯⋯(257)三、婚生地位宣告的管辖权⋯⋯⋯⋯⋯⋯⋯⋯⋯⋯⋯⋯⋯⋯⋯⋯⋯(260)四、准正的管辖
权⋯⋯⋯⋯⋯⋯⋯⋯⋯⋯⋯⋯⋯⋯⋯⋯⋯⋯⋯⋯⋯(261)五、对精神失常者的管辖权⋯⋯⋯⋯⋯⋯⋯⋯
⋯⋯⋯⋯⋯⋯⋯⋯⋯(261)第三节继承案件的管辖权⋯⋯⋯⋯⋯⋯⋯⋯⋯⋯⋯⋯⋯⋯⋯⋯⋯⋯⋯(262)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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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第七章破产和解散管辖权⋯⋯⋯⋯⋯⋯⋯⋯⋯⋯⋯⋯⋯⋯⋯⋯
⋯⋯⋯⋯(265)第一节破产⋯⋯⋯⋯⋯⋯⋯⋯⋯⋯⋯⋯⋯⋯⋯⋯⋯⋯⋯⋯⋯⋯⋯⋯⋯(265)一、适用欧盟
理事会第1346号规则的场合⋯⋯⋯⋯⋯⋯⋯⋯⋯⋯(266)二、不能适用第1346号规则的场合⋯⋯⋯⋯⋯
⋯⋯⋯⋯⋯⋯⋯⋯(270)第二节公司的解散⋯⋯⋯⋯⋯⋯⋯⋯⋯⋯⋯⋯⋯⋯⋯⋯⋯⋯⋯⋯⋯⋯(271)一、
有清偿能力公司的解散⋯⋯⋯⋯⋯⋯⋯⋯⋯⋯⋯⋯⋯⋯⋯⋯⋯(272)二、无清偿能力公司的解散⋯⋯⋯
⋯⋯⋯⋯⋯⋯⋯⋯⋯⋯⋯⋯⋯⋯(272)第八章送达、异议管辖权及挑选法院⋯⋯⋯⋯⋯⋯⋯⋯⋯⋯⋯⋯
⋯⋯⋯(274)第一节送达⋯⋯⋯⋯⋯⋯⋯⋯⋯⋯⋯⋯⋯⋯⋯⋯⋯⋯⋯⋯⋯⋯⋯⋯⋯(274)一、管辖区内的
送达⋯⋯⋯⋯⋯⋯⋯⋯⋯⋯⋯⋯⋯⋯⋯⋯⋯⋯⋯⋯(275)二、管辖区外的送达(域外送达)⋯⋯⋯⋯⋯⋯
⋯⋯⋯⋯⋯⋯⋯⋯⋯(285)第二节异议法院的管辖权⋯⋯⋯⋯⋯⋯⋯⋯⋯⋯⋯⋯⋯⋯⋯⋯⋯⋯⋯(297)一
、一般原则⋯⋯⋯⋯⋯⋯⋯⋯⋯⋯⋯⋯⋯⋯⋯⋯⋯⋯⋯⋯⋯⋯⋯(297)二、因送达而产生的技术性管辖
权⋯⋯⋯⋯⋯⋯⋯⋯⋯⋯⋯⋯⋯⋯(298)三、异议程序：《民事诉讼规则》第11章⋯⋯⋯⋯⋯⋯⋯⋯⋯
⋯⋯(299)四、异议管辖权的理由⋯⋯⋯⋯⋯⋯⋯⋯⋯⋯⋯⋯⋯⋯⋯⋯⋯⋯⋯(302)五、同时提出中止诉
讼申请⋯⋯⋯⋯⋯⋯⋯⋯⋯⋯⋯⋯⋯⋯⋯⋯⋯(303)六、被告是否应当基于实体上的理由请求法院剔
除(strike out)诉求?/(305)七、原告是否应当请求法院作出简易判决?⋯⋯⋯⋯⋯⋯⋯⋯⋯⋯⋯(305)八、
异议管辖权：结论⋯⋯⋯⋯⋯⋯⋯⋯⋯⋯⋯⋯⋯⋯⋯⋯⋯⋯⋯(306)第三节  中止诉讼⋯⋯⋯⋯⋯⋯⋯
⋯⋯⋯⋯⋯⋯⋯⋯⋯⋯⋯⋯⋯⋯⋯(307)第四节禁诉命令⋯⋯⋯⋯⋯⋯⋯⋯⋯⋯⋯⋯⋯⋯⋯⋯⋯⋯⋯⋯
⋯⋯⋯(308)一、概述⋯⋯⋯⋯⋯⋯⋯⋯⋯⋯⋯⋯⋯⋯⋯⋯⋯⋯⋯⋯⋯⋯⋯⋯⋯(308)二、对答辩人的对
人管辖权⋯⋯⋯⋯⋯⋯⋯⋯⋯⋯⋯⋯⋯⋯⋯⋯⋯(311)三、授予禁令的原则⋯⋯⋯⋯⋯⋯⋯⋯⋯⋯⋯⋯
⋯⋯⋯⋯⋯⋯⋯⋯(315)四、提出申请的时间⋯⋯⋯⋯⋯⋯⋯⋯⋯⋯⋯⋯⋯⋯⋯⋯⋯⋯⋯⋯(325)五、附
属措施ancillary measures)⋯⋯⋯⋯⋯⋯⋯⋯⋯⋯⋯⋯⋯⋯⋯(326)六、违反禁诉命令⋯⋯⋯⋯⋯⋯⋯⋯
⋯⋯⋯⋯⋯⋯⋯⋯⋯⋯⋯⋯⋯(327)七、禁诉命令--进一步的发展⋯⋯⋯⋯⋯⋯⋯⋯⋯⋯⋯⋯⋯⋯
⋯(328)第五节宣告性救济⋯⋯⋯⋯⋯⋯⋯⋯⋯⋯⋯⋯⋯⋯⋯⋯⋯⋯⋯⋯⋯⋯(330)一、概述⋯⋯⋯⋯⋯
⋯⋯⋯⋯⋯⋯⋯⋯⋯⋯⋯⋯⋯⋯⋯⋯⋯⋯⋯⋯(330)二、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
⋯⋯⋯⋯⋯⋯(331)三、作出宣告--实体法⋯⋯⋯⋯⋯⋯⋯⋯⋯⋯⋯⋯⋯⋯⋯⋯⋯(335)第九章临时救济
和保护措施⋯⋯⋯⋯⋯⋯⋯⋯⋯⋯⋯⋯⋯⋯⋯⋯⋯⋯(339)第一节可从英格兰法院获得的临时救济⋯⋯
⋯⋯⋯⋯⋯⋯⋯⋯⋯⋯(339)一、可从英格兰法院获得的临时救济的种类⋯⋯⋯⋯⋯⋯⋯⋯⋯(339)二、
获得临时救济的一般程序⋯⋯⋯⋯⋯⋯⋯⋯⋯⋯⋯⋯⋯⋯⋯(341)三、冻结令⋯⋯⋯⋯⋯⋯⋯⋯⋯⋯⋯
⋯⋯⋯⋯⋯⋯⋯⋯⋯⋯⋯⋯(342)四、搜查令⋯⋯⋯⋯⋯⋯⋯⋯⋯⋯⋯⋯⋯⋯⋯⋯⋯⋯⋯⋯⋯⋯⋯(344)
五、临时支付⋯⋯⋯⋯⋯⋯⋯⋯⋯⋯⋯⋯⋯⋯⋯⋯⋯⋯⋯⋯⋯⋯(345)六、临时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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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第二节从英格兰法院获得临时救济⋯⋯⋯⋯⋯⋯⋯⋯⋯⋯⋯⋯⋯
⋯(348)一、授予临时救济的管辖权⋯⋯⋯⋯⋯⋯⋯⋯⋯⋯⋯⋯⋯⋯⋯⋯(349)二、当诉讼被中止时的临
时禁令⋯⋯⋯⋯⋯⋯⋯⋯⋯⋯⋯⋯⋯⋯(360)三、判决后的临时救济命令⋯⋯⋯⋯⋯⋯⋯⋯⋯⋯⋯⋯⋯
⋯⋯⋯(360)四、在其他成员国执行英格兰法院的命令⋯⋯⋯⋯⋯⋯⋯⋯⋯⋯(361)结论⋯⋯⋯⋯⋯⋯⋯
⋯⋯⋯⋯⋯⋯⋯⋯⋯⋯⋯⋯⋯⋯⋯⋯⋯⋯⋯⋯⋯(365)一、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主要特色⋯⋯⋯⋯
⋯⋯⋯⋯⋯⋯⋯(365)二、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对完善我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启示/(369)附录一  英
国法院根据第44号规则和普通法拥有的管辖权的相互关系图/(375)附录二  名词术语中英文对译⋯⋯⋯
⋯⋯⋯⋯⋯⋯⋯⋯⋯⋯⋯⋯⋯⋯(376)附录三  主要案例索引(依在文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
⋯⋯(389)主要参考文献⋯⋯⋯⋯⋯⋯⋯⋯⋯⋯⋯⋯⋯⋯⋯⋯⋯⋯⋯⋯⋯⋯⋯⋯(401)后记⋯⋯⋯⋯⋯⋯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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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三节  国际组织的豁免    国际组织是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9世纪初，随着国际间多边交往的发展，国际组织开始出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组织有了长足的发展。
据统计，各种影响较大的国际组织已达4000多个，其中政府间的重要国际组织早已超过500个.〔127〕  
 政府间国际组织的特权和豁免，是在一般外交特权和豁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早期的一些国际组织大多直接适用有关外交特权和豁免的法律规则。
后来，国家通过国际条约赋予了国际组织一定范围内的特权和豁免。
其豁免权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得到公认的国际组织，在当代首推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
1946年2月第一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第2条就明确规定："联合国及其财产和
资产，不论位于何处和由何人保管，对任何形式的法律诉讼享受豁免权，但如遇特殊情况而经联合国
明确放弃不能被理解为扩及任何执行措施。
"194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联合国专门机构特权及豁免公约》第四节再次重申了上述原则。
    在英格兰，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英格兰法院无权受理针对一个受到法规特别保护的国际组织或其
官员的诉讼或其他程序。
〔128〕    《1968年国际组织法》(它废止并取代了《1950年国际组织(豁免与特权)法》)授权联合王国政
府通过枢密院令，给予联合王国所属任何国际组织，在联合王国以完全的诉讼和法律程序豁免；〔129
〕给P60予国际组织代表或其机构、委员会或其他从属团体的代表、该组织特定的高级官员和组织雇
佣的专家或在组织中服务的专家或从事服务的人员，以在相应的诉讼和法律程序中给予使馆馆长的类
似豁免；〔131〕并且给予该组织的下属官员和仆役以有限的诉讼豁免，但这种豁免仅扩及其履行官方
职责过程中所做或未做的事项。
这类豁免不可授予在联合王国内的女王政府代表或作为其职员的任何人士〔131〕    该法还授权英王通
过枢密院令将诉讼豁免授予任何国际法庭的法官、登记官员(registrars)和其他官员，或出席这种法庭任
何程序的双方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证人，以及在联合王国参加会议的外国政府和英联邦各国代表及
其正式职员。
〔132〕    在任何诉讼中，如果就某人是否享有外交或领事豁免权存在疑问，由国务大臣或依其授权签
发的阐明与该问题有关的任何事实的证明，是该事实的结论性证据。
〔133〕    尽管《1950年国际组织(豁免与特权)法》已被废止，但依据该法律所作的枢密院令却继续有
效。
〔134〕为了把《1968年国际组织法》及其前身适用于联合国及其专门机构，以及大量处理特别和高技
术性事务的众多国际组织，联合王国已制定了枢密院令。
    欧洲共同体及其官员的特权和豁免由现在的《欧洲共同体条约》第291条和1965年4月8日《关于欧洲
共同体的特权和豁免的议定书》规定，该议定书附属于建立欧洲共同体单一理事会和单一委员会
的1965年条约(合并条约)。
上述文件根据《1972年欧洲共同体法》在英格兰生效。
但是，由于受制于为了欧洲议会成员国(以及在《关于欧洲法院规约的议定书》中为欧洲法院法官)作
出的特别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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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管辖权是当事人向确定法院起诉的基础和法院行使审判权的根据，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管辖
权问题在国际私法和民事诉讼法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书通过分析有关英国民商事管辖权的著述、判例和法规，运用历史的、比较的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对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进行了较为系统 和深入的研究。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研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0


